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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4 全國智慧型全向輪機器人研習暨創意競賽要點 

103年 2月 25日訂 

一、活動目標與宗旨 
（一）推展創意教學活動，建構多元適性學習目標，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增進學生

學習興趣與潛能。 

（二）探索新興科技機器人知能範疇，藉由實驗指導實作及競賽研習，培養學生創

新思考能力，增進新興科技應用與問題解決能力以及臨場反應能力。 

（三）強化跨校際教育資源整合與共享，促進高中職校與大專院校教學合作機制。 

（四）透過競賽方式，培養學生利用晶片或微電腦之程式設計開發全向輪智慧型機

器人之能力。 

（五）啟發學生整合與創新力，透過理論學習與實務技術的配合，讓學生從過程中

熟悉電機、電子、資工、機械、自動控制及程式設計等知識，更能拓展學生

應用的視野，進而提昇整個基礎的科學與科技教育，強化學生未來的競爭力。 

 

二、活動辦理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高苑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協辦單位：高苑科技大學機電學院 

 

三、研習暨競賽時程與地點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3年 3月 25日 

除只報名研習活動者外，若報名競賽隊伍超過限制，則停止接受報名。活動

進行當日若報名競賽隊伍不符合第四點所述之條件，則取消競賽資格，但仍

可以研習身分參與活動。 

(二)日期：103年 4月 1日 8:30~16:30 

(三)地點：  

(1)報到、競賽地點: 高苑科技大學圖資大樓七樓(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1821號) 

(2)研習、開/閉幕地點：高苑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八樓 

 

四、研習暨競賽參加對象之資格 

(一)歡迎全國大專校院(不含研究所)及高中職不限科系、年級對智慧型全向輪機器

人有興趣之現任教師及在學學生組隊參加。若學校未能組隊參加，亦歡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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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報名單純參加研習活動、競賽觀摩。 

(二)參與競賽隊伍，每隊以2位學生為限，可同校組隊，亦可跨校、跨系或大專與高

中職學生混合組隊參加，但須以其中一所報名學校作為主要報名學校(報名後

不得更換)。參與競賽隊伍所有報名學生必須於上午大會開幕前完成報到手續

並全程參與本次研習競賽活動，且活動當日不得以任何理由更換隊員。開幕之

前未完成報到手續或當日更換隊員者以棄權論，取消當日競賽資格，但仍可以

研習身分參與活動。(當日請學生攜帶學生證及身分證，以供核對資料及簽領

獎金之用) 。 

(三)參與競賽隊伍，每隊須有指導老師1~2位，科技大學教師或高中職教師不限科系，

亦可以搭配指導，當日至少須有一位老師全程出席本次研習競賽活動。活動當

日不接受臨時更換指導老師，以避免作業上的困擾。 

 

五、研習暨競賽流程(活動日程)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 

08:00~08:50 報到(地點：圖資 7F)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高主任 志成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陳建良 副教授 

詹東昇 助理教授 

08:50~09:00 開幕式 (地點：圖資 8F) 

高苑科技大學 

曾校長 燦燈 

高苑科技大學 

機電學院 

張院長 學斌 

09:00~10:00 

1.「全向輪創意機器人」

簡介 

2.機器人比賽規則及場地

設計 

(地點：圖資 8F) 

飛斯妥(FESTO) 

呂學孟  副理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詹東昇 助理教授 

10:00~11:00 

1. 機器人程式設計實作 

2. 競賽配置、試題說明 

3. 機器人競賽實際測試 

(地點：圖資 7F) 

飛斯妥(FESTO) 

呂學孟  副理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陳建良 副教授 

劉又齊 助理教授 

11:00~12:00 
程式設計與競賽實際測試 

(地點：圖資 7F) 

飛斯妥(FESTO) 

呂學孟  副理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陳建良 副教授 

劉又齊 助理教授 

12:00~14:00 

1.午餐時間、休息時間 

2.程式設計與競賽實際測

試 

 (各分組地點，各隊伍與

研習人員自行彈性利用時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陳曦照 副教授 

詹東昇 助理教授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莊慧仁 教授 

陳建良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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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地點：圖資 7F)  

14:10~15:30 

分組競賽與評分 

(本時段將視比賽隊伍多

寡彈性調整競賽時間，地

點：圖資 7F 各分組競賽

場) 

裁判長 

業界裁判 A 

業界裁判 B 

業界裁判 C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康渼松 教授 

林家宏 教授 

張榮芳副教授 

15:30~15:50 
休息時間(含成績統計時

間) 

裁判長 

業界裁判 A 

業界裁判 B 

業界裁判 C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康渼松 教授 

林家宏 教授 

張榮芳副教授 

15:50~16:30 

結業、頒發研習證書及頒

獎 

(地點：圖資 8F) 

高苑科技大學 

吳研發長 上立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系 

高主任 志成 

16:30~ 平安賦歸  

 ps.1.當日大會服務人員領隊: 高苑科技大學電機系 陳銘鴻 助教 

 ps.2.大會得彈性調整或增減當日參與工作人員之職務，以及彈性微調各表列時段之長短，

以期使活動進行流暢。 

六、獎勵與相關證明 

    活動當日下午進行全向輪機器人競賽，獎項如下：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獎牌一座、所有指導老師、隊員獎狀乙幀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9,000 元整、獎牌一座、所有指導老師、隊員獎狀乙幀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8,000 元整、獎牌一座、所有指導老師、隊員獎狀乙幀 

第四名：獎金新台幣 6,000 元整、獎牌一座、所有指導老師、隊員獎狀乙幀 

第五名：獎金新台幣 4,000 元整、獎牌一座、所有指導老師、隊員獎狀乙幀 

第六名：獎金新台幣 3,000 元整、獎牌一座、所有指導老師、隊員獎狀乙幀 

 
另取最佳潛力獎、最佳成績進步獎、最受注目獎等獎項各若干名，所有指導老

師、隊員獎狀乙幀，當日全程參與師生於閉幕式後皆發予 8 小研習證明。 

     (獎狀因本校用印相關作業關係，將於賽後寄送各獲獎隊伍) 

 

七、競賽方式與規則 

     本競賽規則完全比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2日公布之第

43 屆全國技能競賽，職種 45：機器人 Mobile Robots，機器人競賽手冊之規則，網

址： 

http://www.labor.gov.tw/game/home.jsp?pageno=201111010011&acttype=view&dataser

no=201306150001 

http://www.labor.gov.tw/game/home.jsp?pageno=201111010011&acttype=view&dataserno=201306150001
http://www.labor.gov.tw/game/home.jsp?pageno=201111010011&acttype=view&dataserno=201306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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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參加隊伍請自行下載上述機器人競賽手冊之規定詳細閱讀，本要點未詳述之處

請參閱上述機器人競賽手冊之規則，以下僅列舉幾項競賽規則重點: 

 

1. 每隊由兩位學生組成團隊，其技能範圍係對一部移動式機器人的機械系統部分進

行組裝、改裝、調整、操控、運用，並以控制系統部分進行安裝軟體、測試運轉

與困難排除之技術工作。比賽前設定若干規定之技術功能，在規定之時間內進行

改裝、調整、試運轉之後，在特定之範圍與限定時間內，操控機器人達成前述設

定之技術功能。當日試題公佈之後至比賽結束前，指導老師便不得再對參賽學生

進行指導(學生亦不得使用任何通訊器材，以維競賽之公平性，違者將喪失比賽

資格)，由參賽學生自行設計程式，準備下午的競賽。 

2. 本研習競賽所使用之移動式機器人(由參賽隊伍自備)須具備全向輪，得以於原地

任意方向自由旋轉與迅速移動，具全自主操控機器人達成設定之技術功能，機器

人依規定使用全向輪功能之機器人才可上場參加進行比賽，非全向輪式機器人無

法參與比賽。機器人可能以網路線連接電腦比賽；亦可能以全自主式比賽。 

3. 機器人應具備之功能為挾持或推動之物體重至少 300 克重。必備功能如下：  

(1)利用遙控器(網路線或無線)，遙控機器人夾具挾持或推動物體，達到特定點

或特定區的能力。 

(2)機器人須具備尋線自動自走定位、非尋線自動自走定位、以及具有感測的能

力，在哨聲響起後出發，依引導線循跡，夾具挾持或推動物體，達到特定點

或特定區的能力。 

(3)機器人的長、寬限制在 50cm 以下，即 50cm * 50cm 平方公分以內，其高度

及領空以場地尺寸限制為準，總重限制在 25 公斤重以下。當日於檢錄時進

行量測，若不符合規定，給予一次改善機會，若無法改善則禁止上場比賽。 

(4)機器人運動控制可能以網路線連接電腦比賽；亦可能以全自主式比賽。 

(5)控制方式所需之電路，可整合為一體，亦可分開為兩套獨立的控制系統，依

比賽的需要進行調整或更換。 

(6)全部比賽機器人，必須為同一台機器人本體，不得以第二台機器人主體更換，

可因比賽項目的變化更換各部份零件，但所有因題目變化所因應的機械結構

改變，各隊請自行攜帶相關改裝機械材料，不得提出異議。 

(7)機器人因題目的不同，可對機器人進行加工，但本比賽不提供任何加工機，

故所有加工僅限於以自行攜帶之簡易工具加工完成。 

4. 比賽時間原則上每題暫定為 2~3 分鐘，若隊伍眾多，則必須彈性調整，大會將視

當日實際報到之隊伍數彈性調整時間，參賽隊伍不得提出異議。機器人動作開始

前有一分鐘之調整準備時間，比賽順序按當日編排之工作崗位編號依序進行比

賽，除當日裁判團開會決議同意調整，否則參賽隊伍不得提出更改順序、更改工

作崗位編號之要求。 

5. 調整準備一分鐘： 

(1)調整準備需在各自的出發區完成，可由 2 名組員進行。 (2)機器人之尺寸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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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間內調整設定完畢。 (3)若一分鐘內無法完成調整準備，得於進入比賽時間

時繼續進行調整， 完成後再進入比賽場地，比賽時間不停止計時。 (4)調整準備

時間結束或參賽隊伍提前完成調整準備，裁判得逕行宣佈比賽開始。 

6. 比賽開始與結束： 

(1)比賽開始由計時員或裁判之指示哨聲為之，比賽結束亦同。 (2)比賽中，只有

機器人操控者一人可進入比賽場地。 (3)比賽時間內，操作手確定機器人完成指

定動作後立即停止機器人所有運動，並在停止動作後立即口頭報告裁判比賽結

束，計時員得以終止時間。 (4)若機器人無法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所有動作，在時

間終止後比賽結束亦須立即停止機器人所有運動。 (5)比賽結束後，由裁判立即

判定機器人得分項目，判定過程若機器人仍有異常動作產生則所有得分無效。 

7. 比賽順序工作崗位於比賽當日抽籤決定，且崗位編號即為比賽順序，抽籤決定後

不得提出異議。若不能依比賽順序上場比賽或拖延上場時間，由現場裁判長及裁

判宣判違規。 

8. 比賽的實際方式由裁判長主持及裁判依現場機器人狀況，共同討論命題。命題原

則以現有場地做改變，如改變貨物形狀大小、路徑形狀或新增機器人的運動能力

等皆為可能的命題方向，以挑戰選手的臨時應變能力。 

9. 大會於各隊伍之工作崗位僅提供工作桌、椅子兩張、AC 110V 電源孔以及當日午

餐、飲用水外，其餘機器人改裝設備、維修工具、測試用具及測試電腦等相關用

具請各隊伍自行準備。加工方式以自行攜帶簡易加工工具為限，主辦單位不提供

任何機械加工機。若需使用網路線控方式進行比賽，網路線由主辦單位提供於比

賽場地共用之。選手於工作崗位上若需要使用網路線，請自備。  

    

10.比賽流程管控： 

(1)比賽開始後，不得再對機器人所有的組件置換（含程式、電池及電路板等），

亦不得要求暫停但可提出重新調整。  

(2)比賽場所的照明、溫度、濕度、背景噪音…等，均為普通的室內環境程度，

選手不得要求調節照明、溫度、濕度…等。 

(3)比賽過程中，機器人啟動後，選手及工作人員皆不可再接觸機器或遙控器，

以確保機器人在比賽過程中不被干擾。  

(4)全向輪使用時，禁止將全向輪側向移動輪固定，避免全向輪失去原本應具備

之功能。  

(5)機器人不得破壞比賽場地的平板及膠帶，若裁判發現機器人此項行為，得宣

告該機器人退場，喪失比賽資格。  

(6)比賽之開始、暫停、繼續、延長、結束與終止等均由裁判長下達指示，競賽

之計時依裁判長指示同步進行。  

(7)對比賽結果有異議者，可於該場比賽結束後，次場比賽開始前由指導老師向

大會或裁判長提出。  

11.比賽成績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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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成績的判定以機器人所能達到的功能性為主要的考量點，而評分考量以當時

命題為主，但不外乎是比賽時間的長短及任務的達成度，最後比賽名次依據總比

賽成績高低而定。同分情況下計分規定:  

舉例而言，若比賽總成績同分，則以第4題得分為區別名次之依據；若第4題又同

分，則以第3題得分為區別名次之依據；若第4題以及第3題又同分，則以第2題得

分為區別名次之依據；若第4題、第3題以及第2題又同分，則以第1題得分為區別

名次之依據；若所有題目都同分則以最短時間完成者勝出。 

 

八、競賽場地 

請參閱第七點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 日公布之第 43 屆

全國技能競賽，職種 45：機器人 Mobile Robots，機器人競賽手冊(公開試題)。比賽

進行的方式，係由裁判長主持與裁判依現場設備及機器人之狀況，共同討論命題。

命題原則以現有場地做改變，如改變搬運物形狀大小、路徑形狀、或新增機器人的

運動能力…等皆為可能的命題方向，以挑戰選手的臨時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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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國智慧型全向輪機器人研習暨創意競賽」 

活動報名表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高苑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協辦單位：高苑科技大學機電學院 

活動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3年 3月 25日(若報名隊伍超過限制，則停止接受報名) 

活動日期：103年 4月 1日 8:30~16:30 

活動地點：高苑科技大學圖資大樓七、八樓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1821號) 

 

主要報名學校名稱：                                                    

主要報名學校聯絡人：           職稱：             手機：              

聯絡地址：                                        (此為獲獎獎狀寄送地址，請再三確認) 

隊伍名稱：                          (不參加競賽者免填) 

姓   名 職稱 
學校名稱/ 

系科名稱 

飲食 

習慣 
聯絡電話 是否參加競賽 

 教師 1 

 
□葷 

□素 

辦公室： 

 

手機： 
--- 

 

 教師 2 

 
□葷 

□素 

辦公室： 

 

手機： 
--- 

 

 

參加學生 1 

(   年級) 

性別： 

 
□葷 

□素 

電話： 

 

手機： 

□是 

□否 
 

 

參加學生 2 

(   年級) 

性別： 

 
□葷 

□素 

電話： 

 

手機： 

□是 

□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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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敬請各校組隊參加: 指導教師 1~2 人、學生 2 人，亦可跨校、跨系或大專與高

中職學生混合組隊參加，科技大學教師或高中職教師不限科系，亦可以搭配指導。

若學校未能組隊參加，亦歡迎教師帶領學生報名參加研習活動。 

 

2. 報名表格請 E-Mail寄回或傳真至高苑科大電機系，若有其他疑問請來電指教，

謝謝! 

  聯絡人﹕詹東昇老師或陳銘鴻技士     E-mail﹕t21016＠cc.kyu.edu.tw 

   電  話﹕(07)607-7011                傳真號碼﹕(07)607-7009 

   本次活動 Facebook：請搜尋”全國智慧型全向輪機器人研習暨創意競賽” 

 

3. 報名之師生當日本校提供飲用水及午餐，敬請各校鼓勵師生踴躍報名參加，並依

權責惠予參語研習人員公(差)假，其差旅費用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核支。。 

 

4. 高苑科技大學地理位置參考及校園配置圖下圖，交通方便，亦可參閱本校網站：

(http://www.kyu.edu.tw/kyunew3/allkyu.html 左方 icon “學校簡介” ”

交通路線圖”)。 

 

 

 

http://www.kyu.edu.tw/kyunew3/allky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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